
— 1 —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同济研内〔2018〕3 号 

 

 

关于做好我校 2018 年 
学位授予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各学院： 

    根据《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

做好我校 2018 年学位授予工作，明确学位授予审核审批程序，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文抽检及评议 

    凡拟于 2018 年申请同济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均须

在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参加上海

市学位论文网上抽检（简称“双盲抽检”），被抽中的学位论文须

进行“双盲评议”（简称“盲审”）。具体操作办法按照《关于我

校 2018 年继续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工作的通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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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和《同济大学关于对申请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中

不合格论文处理的暂行办法》（附件 2）执行。 

    二、学位审核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简称“分委员会”）在所辖学科专业范

围内（附件 3）应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及其学位材料（学位

审批表、学位信息表、学位论文）进行审核，对以前因各种原因

未获得学位的申请人及其学位材料也须重新进行审核。 

    学位审批材料参见附件 4。 

学位申请及学位授予审核审批程序参见附件 5。 

    （一）硕士学位 

    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在论文定稿后、答辩前 2个月内

参加双盲抽检，并将抽中的学位论文送审，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

可向分委员会提交学位申请。 

    校学位办在备案日后公布授予硕士学位名单，按照备案日填

写制作学位证书，并将硕士学位证书（中文证书 1 份，英文副本

1 份）及《同济大学关于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2份，以下简称

《学位决定》）发至分委员会。  

审核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时间安排（2018 年） 
申请人 

完成学位论文答辩时间 

参加网上抽检时间 

送审抽中论文时间 

分委员会向 

校学位办报送名单 

及材料时间 

学校备案日 

学位名单公布及学位 

证书发放至学院时间 

（法定节假日顺延） 

2018 年 03 月 20 日前 2018 年 03 月 31 日前 2018 年 03 月 31 日 2018 年 04 月 30 日 

2018 年 06 月 20 日前 2018 年 06 月 30 日前 2018 年 06 月 30 日 2018 年 07 月 20 日 

2018 年 09 月 20 日前 2018 年 09 月 30 日前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8 年 10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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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学位 

    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在论文定稿后、答辩前 2个月内

参加双盲抽检、并将抽中的学位论文送审，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

可向分委员会提交学位申请。 

    校学位办在备案日后公布授予博士学位名单，按照备案日填

写制作学位证书，并将博士学位证书（中文证书 1 份，英文副本

1 份）及《同济大学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2份）发至分委

员会（对于公示未满 30 天者或公示中发生异议事项未处理完毕

者，暂缓发放）。 

    （三）分委员会召开会议时间及方式 

    各分委员会应尽可能地满足所有申请学位研究生的需要，原

则上一年应召开 4 次会议，要将本年度召开会议时间在年初公

布，以便申请学位研究生根据各自情况拟订学位论文答辩、学位

申请计划。 

    1.审核授予硕士学位 

    分委员会通过会议对硕士学位申请人作出授予或不授予硕

士学位的决定，并负责将审议通过结果及学位申请人的材料经分

委员会主席审定签字后，提交校学位办。校学位办审核并将通过

的学位申请人名单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将未通过的

申请人相关材料退回分委员会。 

    2.审核授予博士学位 

    分委员会通过会议对博士学位申请人作出授予或不授予博

士学位的决定，并负责将通过的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名单在我校研

究生院网站上公示 30 天，同时将审议通过结果及学位申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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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经分委员会主席审定签字后，提交校学位办。校学位办审核

并将通过的学位申请人名单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将

未通过的申请人相关材料退回分委员会。 

分委员会提供公示内容：博士学位申请者姓名，学号，指导

教师姓名，学科专业，学科门类（或学位类别），学位类型，论

文题目，论文摘要（中英文），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题目、刊号、

刊名、发表时间及检索情况。公示内容必须完整、准确。 

    3.会议审议事项有关规定 

    分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委员会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含）以上出

席。会议的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分委员会全体人员过半

数同意为通过（例如：分委员会委员为 12 人，获得 7 人同意为

通过；委员为 13 人，获得 7人同意为通过），不能采用通讯、委

托投票的方式。 

    会议纪要（报告书、会议记录）存档，同时，交至校学位办。 

    三、学术成果 

    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者，发表学术成果参照《同济大学关于博

士硕士学位标准及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附件 6）

执行。 

    四、有关规定 

    1.根据教育部采集学位信息的要求，学位申请人一律使用校

学位办编制的最新版学位审批表；审批表上粘贴的照片与学位证

书照片及提交电子版照片一致。有关照片拍摄及格式要求参见附

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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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涉密论文的认定和管理按照《同济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

文及申请学位管理暂行规定》（附件 8）执行。 

    涉密论文必须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办理审批手续。 

    3.学位论文参照《同济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试

行）》撰写和装订。 

    五、学位材料归档 

    （一）学位证明材料 

    申请人所在学院负责将以下学位证明材料存档： 

    1.存入学校档案馆： 

    （1）学位审批表及学位论文评阅书； 

    （2）中文证书和英文副本复印件； 

    （3）学位论文 1 本（纸质版及电子版）。 

    2.存入个人人事档案： 

《授予学位决定》。 

3.存入所在学院： 

学位论文 1本。 

    （二）分委员会挂靠学院存档材料： 

    1.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 

    2.分委员会表决票、汇总表及会议纪要。 

    （三）分委员会负责将博士学位论文 1本（纸质版、电子版）

送校学位办，校学位办负责将博士学位论文统一报送国家图书

馆、用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抽查及专家评议。 

    存入校档案馆的博士学位论文版本必须与存入国家图书馆

的论文及其电子版学科专业、内容与格式完全一致、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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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委员会负责将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版传送校学位办，校学

位办负责将硕士学位论文电子版统一报送上海市学位办、用于上

海市学位办抽查及专家评议。 

    （四）校学位办存入校档案馆材料： 

    1.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册； 

    2.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授予学位汇总表； 

    3.分委员会会议记录； 

    4.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纪要。 

     

    特此通知。 

  
    附件: 1.关于我校 2018 年继续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评议工作的通知 

          2.同济大学关于对申请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 

              中不合格论文处理的暂行办法 

          3.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所辖学科专业范围及学科专 

业目录 

          4.学位审批材料 

          5.学位申请及学位授予审核审批程序 

          6.同济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标准及学位申请者发 

表学术成果的规定 

          7.关于学位证书照片拍摄及格式的说明 

          8.同济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管理暂 

              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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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25 日           
 

 

 

 

 

 

 

 

 

 

 

 

 

 

 

 

 

 

 

 

 

 

 

 

 

 

 

 

 

  

  研究生院                                 2018 年 1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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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我校 2018 年继续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 
工作的通知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院（部、所）、申请学位研究生：  

 根据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关于学位论文抽检评议

（简称 “盲审”）工作的要求，我校 2018 年继续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检范围  

凡拟于 2018 年申请同济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参加盲审。  

    二、抽检流程及要求 

（一）在信息系统抽检 

1. 申请学位研究生在论文定稿后、答辩前 2 个月内登录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系统（简称 “系统”）申请盲审抽检； 

2. 研究生导师在系统审核同意后，研究生在系统进行盲审抽检； 

3. 认真阅读说明后，按要求仔细填写并打印《上海市学位论文 “双盲” 检查简况

表》。  

（二）提交被抽中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 

1. 凡被抽中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将以下材料提交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1）学位论文 1 本（论文中删去导师、作者姓名、项目代号及项目名称、致

谢、简历页；隐去论文及参考文献中涉及个人信息的资料；封面加印论文编号。 

（2）《盲审简况表》2 份（其中 1 份经本人和导师签字确认），《盲审简况表》

中填写 “发表学术论文” 要隐去导师和研究生姓名,填写 “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名称” 

要简写，且不能出现项目代号。  

（三）有关要求  

1. 未抽中者，必须在 2 个月内答辩，否则强制抽检、送审 1 本论文。 

2. 被抽中者，必须在 2 个月内答辩及送审，否则送审 2 本论文。 

3. 答辩后抽检者，未抽中者强制抽检、送审 1 本论文，抽中者送审 2 本论文。 



 2 

4. 送审时，核对确认纸质学位论文题目和系统中一致。 

5. 开学后，每周四送盲审论文至校学位办公室。 

6. 每学期最后一次送盲审论文时间为第 17 周的周四。 

三、教务员送至学位办材料 

1.《盲审简况表》2 份（其中 1 份有签字的表上加盖学院公章）； 

2. 学位论文 1 本；  

3.《学院送审 “双盲” 评议学位论文登记表》（纸质版 1 份）（研究生院网站下

载）。 

    四、评议结果反馈  

校学位办将盲审论文送审后，论文评审结果如有异议，校学位办将书面通知

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五、自评及专家评议的评分标准 

（一）评价指标 

1. 学术型学位论文评价指标： 选题、创新性、学术性、应用性和准确性等 5

项单项指标和综合得分； 

2. 专业学位论文评价指标： 选题、创新性、可行性、应用性和规范性等 5 项

单项指标和综合得分； 专业学位论文评价表有 39 种。 

    （二）评价等级 

1. 学术型学位论文评价等级分值为： A（100～90）、B（89～75）、C（74～

60）、D（59～50）和 E（49～0）五类。  

2. 专业学位论文评价等级分值为： 优秀≥90； 良好 89-75； 合格 74-60；

不合格≤59。 

（三）异议 

“异议” 是指具有下列情况之一： 

1. 任一项评价指标得分低于 60 分（或被评为 ‘D’ 或 ‘E’），或论文总分低于

60 分（即评价等级为 “不合格”）； 

2. 违反学术道德规定。  



 3 

六、学位审批备案时间  

校学位审批备案时间 申请人参加网上抽检及送审抽中论文时间 

博士硕士 
备案日 

2018 年 03 月 31 日 2018 年 03 月 20 日前 

2018 年 06 月 30 日 2018 年 06 月 20 日前 

2018 年 09 月 30 日 2018 年 09 月 20 日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 

“网上抽检时间”：学位论文参加盲审抽检时，系统自动记录的 “登录时间”。 

“论文送审时间”：抽中后送至校学位办的时间。  

 

请各学院、申请学位的研究生认真做好学位论文抽检工作。  

 

附表： 1.上海市学位论文 “双盲” 检查简况表 

2.上海市博士学位论文专家评价表 

3.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专家评价表 

4.上海市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专家评价表 

       5.学院送审 “双盲” 评议学位论文登记表 

 

 

                                        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25 日  



附件一表 1 

 

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检查简况表  

论文编号   
学科 

专业 
 

攻读学位

(打√) 
博士 硕士 

专业

学位 

论文题目  

课题来源 
课题名称： 

级别 (打√)：    国家级  □          省部级  □           自选  □ 

创新点或主要内容和意义（仅罗列要点）： 

 

1. 

 

 

2． 

 

 

3. 

 

 

 

 

 

攻读学位期间已经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论文或成果的目录，并列出成果中的排名：（论文

请注明是否是 SCI、EI或核心期刊，已接受的附说明函复印件，隐导师和作者姓名）。 

1.                                                                                             

 

 

 

 

 

 

 

 

 

 

 

本人保证此表如实

填写 

      自评：    等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该生论文我已审阅, 

以上情况属实 

   可评为：     等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同意送审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已复印，留存备查 

 

       研究生培养单位 

 

        （盖章） 

备注：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填在反面，但不要赘述细节。 



 
 

 



 





 



 



 

 



附件一表 5 

 

学院送审“双盲”评议学位论文登记表 

 

院系：                              

序号 
论文 

编号 
姓名 学号 导师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抽检日期 

学生将论文提交教务员日期 

一级学科 

或 

二级学科 

专业 专业领域 
正常 

情况 

未抽中,但未 

在 2个月内 

答辩,强制盲审 

抽中,但未在 

2个月内 

答辩及送审, 

送审 2本论文 

答辩后抽检, 

未抽中者强制 

抽检,送审 1本 

论文 

答辩后抽检, 

抽中者送审 

2本论文 

               

               

               

               

               

               

  

                    教务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同济大学关于对申请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中 
不合格论文处理的暂行办法 

（2004 年 5 月 21 日同济大学第八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学位授予质量，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学位审查原则，对申请同济大

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并被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或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组

织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双盲”评议为不合格的学位论文，制定处理办法。 

一、对不合格学位论文作者，暂缓接受其学位申请。不合格学位论文，是指评议表中总

体评价为“不合格”，或单项指标（选题意义、创新性、学术性、应用性、总结提炼等）中一个

或一个以上百分制评分低于 60 分的论文。  

二、相关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在收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学位论文“双盲”评议

不合格结论的书面通知后的 15 天内，以书面的形式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以下处理

方式（附表 1）： 

（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学位论文不需修改，直接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复审申请，并推荐熟悉该论文内容的专家 4 人（附表 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

组织专家的复审工作。 

（二）同意论文作者修改学位论文。修改论文时间不超过一年，逾期者视作自动放弃本

次学位申请。论文修改完成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复审申请，

并推荐熟悉该论文内容的专家 4 人（附表 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专家的

复审工作。 

（三）取消本次学位申请。 

 三、相关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对复审后的学位论文重新进行审核，作出是否通过的决

议（附表 3）。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过半数同意，方得通过。

决议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四、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仍为不合格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进行

通报批评，限制其招生；对累计两次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仍为不合

格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取消其指导教师的资格。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属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附表 1：对抽检评议为不合格学位论文的处理意见表 

附表 2：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 

附表 3：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复审的决议表 



附表 1 
 

对抽检评议为不合格学位论文的处理意见表 

论文作者姓名  学 号  

申请学位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论文作者意见（可另加附页）： 

 

 

 

                        签名：                            年   月   日 

论文指导教师意见（可另加附页）： 

 

 

 

                        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可另加附页）： 

 

 

处理办法：□ 无需修改（一字不改），申请复审 （同时提交附表 2《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 

          □ 修改后（一年内）再申请复审 

□ 取消此次学位申请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日期： 

 



附表 2 
 

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 

论文作者姓名  学 号  

申请学位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论文修改简介（可另加附页）： 

 

 

                       签名：                             年   月   日 

论文指导教师意见（可另加附页）： 

 

 

                       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可另加附页）：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荐复审专家（不同单位校外专家 2 位，校内 2 位）： 

1.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2.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3.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4.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日期： 

 



附表 3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复审的决议表 

论文作者姓名  学 号  

申请学位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抽检评议结论（附“双盲”评议表）： 

 

                                           

                                           

专家复审结论（附专家评议表）：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决议： 

 

分委员会总人数 投票人数 同意人数 不同意人数 弃权人数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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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 
 

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所辖博士硕士学科专业范围 
（二〇一八年一月） 

 
   一、人文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人文学院] 

1.哲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3.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二、法政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1.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二级学科点、硕士一级学科点） 
2.法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3.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4.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5.知识产权（博士硕士交叉学科，2017 年增列） 
6.政治经济学（硕士二级学科点，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2016 年撤销） 
7.社会学（硕士二级学科点，社会学一级学科）（2016 年撤销） 

   三、教育与体育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1.教育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2.体育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3.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四、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外国语学院] 
1.外国语言文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3.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五、理学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理学部] 
1.数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物理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3.化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4.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教育学一级学科） 
5.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光学工程、化学工程，2018 年拟撤销） 
6.光学工程（硕士一级学科点）（2016 年撤销） 
7.化学工程与技术（硕士一级学科点）（2016 年撤销） 
8.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2014 年撤销） 

   六、海洋与地球科学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1.海洋科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地球物理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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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地质工程） 
4.构造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硕士二级学科点，地质学一级学科）（2016 年

撤销） 
   七、航空航天与力学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1.力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硕士一级学科点） 

   八、机械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1.机械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2.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二级学科点、硕士一级学科点） 
3.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4.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领域：能源与环保） 
5.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机械工程、动力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九、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2.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材料工程、冶金工程（2018 年拟撤销）） 

   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一级学科点） 
3.软件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4.电气工程（硕士一级学科点） 
5.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一级学科点） 
6.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领域：电子与信息） 
7.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电气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农业工程） 
    8.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博士硕士交叉学科，2017 年增列） 

8.电子科学与技术（硕士一级学科点）（2016 年撤销） 
9.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硕士二级学科点，农业工程一级学科）（2016 年

撤销） 
   十一、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建筑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城乡规划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3.风景园林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4.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 
5.城市规划（硕士专业学位） 
6.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 
7.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建筑与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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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土木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土木工程学院] 
1.土木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除：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市政

工程等 2 个二级学科） 
2.测绘科学与技术（博士一级学科点） 
3.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二级学科点、硕士一级学科点） 
4.水利工程（硕士一级学科点） 
5.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领域：能源与环保） 
6.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建筑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测绘工程、地

质工程） 
7.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二级学科（硕士点，地理学一级学科）（2016 年撤销） 

   十三、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1.交通运输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2.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交通运输工程、物流工程） 
3.城市交通（博士硕士交叉学科，2017 年增列） 

   十四、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2.市政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3.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领域：能源与环保） 
4.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环境工程） 

   十五、医学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医学部] 
1.生物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临床医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3.口腔医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4.生物医学工程（硕士一级学科点） 
5.基础医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6.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7.药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8.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9.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10.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制药工程、生物工程，2018 年拟撤销） 
11.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12.中医学（硕士一级学科点）（2016 年撤销） 

   十六、经济与管理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经济与管理学院] 
1.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一级学科点） 
3.工商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 
4.公共管理（硕士一级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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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6.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物流工程、项目管理、工业工程） 
7.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EMBA） 
8.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 
9.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10.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11.情报学（硕士二级学科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2015 年撤销） 

   十七、设计与艺术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挂靠：设计创意学院] 
1.设计学（博士一级学科点） 
2.新闻传播学（硕士一级学科点） 
3.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4.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工业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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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说明（2018年 1月） 
 

一、学科目录 

（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有权授予学科型博士硕士学位点 

1. 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含仅有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30 个 

其中： 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 27 个； 

仅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 3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 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 45 个。 

（二）我校自主设置的学科学位点（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1. 自主设置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 1 个（工业工程二级学科）。 

2. 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点 2 个（工业工程、知识产权等 2 个二级学科）。 

3. 自主设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 3 个（城市交通、知识产权、微电子科学与工程，2017 年增设）。 

（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我校有权授予学科型博士硕士学位的时间 

第 1 批：1981.11 第 2 批：1984.01 第 3 批：1986.07 第 4 批：1990.11 第 5 批：1993.12 第 6 批：1996.09 

第 7 批：1998.06 第 8 批：2000.12 第 9 批：2003.09 第 10 批：2006.01 第 11 批：2011.03 第 T 批：2011.08 按新目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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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点调整 

年份 撤销 保留 增设 

2015 
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 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情报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2016 
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地质学、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农业工程、中医学等 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保留 9 个硕士点数）  

2018 拟撤销：工程专业学位（光学工程、化学工程、冶金工程、生物 
工程、制药工程领域）和戏剧戏曲学一级学科等 6 个硕士点 （保留 6 个硕士点数）  

二、专业学位目录 

1. 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点 3 个，其中，工程专业学位有 2 个专业领域。 

2. 有硕士学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点 17 个，其中，工程专业学位有 21 个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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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1 哲学 0101 哲学 11 
博士 

10 
硕士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11 10 

人文学院 人文学院 

010102 中国哲学 11 10 

010103 外国哲学 10 9 

010104 逻辑学 11 10 

010105 伦理学 11 8 

010106 美学 11 9 

010107 宗教学 11 10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1 9 

02 经济学 

0201 理论经济学  硕二 
（2016 撤销） 020101 政治经济学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11 
博士 

10 
硕士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1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1 9 

020203 财政学 11 10 

020204 金融学 11 8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1 6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1 7 

020207 劳动经济学 11 6 

020208 统计学 11 10 

020209 数量经济学 11 10 

020210 国防经济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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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3 法学 

0301 法学 
11 
博士 

（2016 撤销） 

10 
硕士 

 

030101 法学理论 11 9 
（法学院） 

法学院 

030102 法律史 11 10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1 8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030104 刑法学 11 10 

（法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11 9 

030106 诉讼法学 11 10 

030107 经济法学 11 10 
（法学院）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1 10 

030109 国际法学 11 9 （法学院）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030110 军事法学 11 10 （法学院） 

0301Z1 知识产权 （2012 自设） （2012 自设） 
（法学院）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 
学院） 

法学院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0302 政治学  10 
硕士 

030201 政治学理论  7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10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  10 

030204 中共党史  10 

030206 国际政治  9 

030207 国际关系  9 

030208 外交学  10 

0303 社会学  硕二 
（2016 撤销） 030301 社会学  10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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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305 马克思主义理

论 
 

博二 
10 
硕士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0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 

03050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10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10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10  

04 教育学 

0401 教育学  11 
硕士 

040101 教育学原理  11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11 

040103 教育史  11 

040104 比较教育学  11 

040105 学前教育学  11 

040106 高等教育学  9 

040107 成人教育学  8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8 

040109 特殊教育学  11 

040110 教育技术学（可授教育学、

理学学位）  9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0403 体育学  11 
硕士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11 

 体育教学部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可授教育

学、理学、医学学位）  10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11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11 

0471 公共管理 
（1204）  11 

硕士 047101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3）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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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5 文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11 
硕士 

050101 文艺学  9 

 人文学院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1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11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11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11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9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11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0 

0502 外国语言文学 11 
博士 

10 
硕士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11 8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11 10 
050203 法语语言文学 11 10 
050204 德语语言文学 11 8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11 9 
050206 印度语言文学 11 10 
050207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11 10 
050208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11 10 
050209 欧洲语言文学 11 10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11 10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0 2 

0503 新闻传播学  11 
硕士 

050301 新闻学  11 
 艺术与传媒学院 050302 传播学  9 

07 理学 0701 数学 10 
博士 

10 
硕士 

070101 基础数学 7 2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070102 计算数学 10 7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0 8 
070104 应用数学 9 5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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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702 物理学 9 
博士 

9 
硕士 

070201 理论物理 9 1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9 9 

070203 原子与分子物理 9 9 

070204 等离子体物理 9 9 

070205 凝聚态物理 4 3 

070206 声学 3 1 

070207 光学 9 4 

070208 无线电物理 9 9 

0703 化学 10 
博士 

10 
硕士 

070301 无机化学 9 5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 4 

070303 有机化学 10 5 

070304 物理化学 10 8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0 10 

0705 地理学  硕二 
（2016 撤销）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9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0707 海洋科学 10 
博士 

10  
硕士 

070701 物理海洋学 10 10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070702 海洋化学 10 10 

070703 海洋生物学 10 10 

070704 海洋地质 2 1 

0708 地球物理学 11 
博士 

11 
硕士 

070801 固体地球物理学 7 6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070802 空间物理学 11 11 

0709 地质学  硕二 
（2016 撤销） 

070904 构造地质学  10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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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710 生物学 11 
博士 

10 
硕士 

071001 植物学 11 1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071002 动物学 11 10 
071003 生理学 11 10 
071004 水生生物学 11 10 
071005 微生物学 11 10 
071006 神经生物学 11 10 
071007 遗传学 11 10 
071008 发育生物学 11 10 
071009 细胞生物学 11 10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9 
071011 生物物理学 11 10 
071012 生态学 11 10 

0772 力学 
（0801） 

8 
博士 

8 
硕士 

077201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8 7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077202 固体力学 4 1 
077203 流体力学 8 1 
077204 工程力学 7 3 

0773 
材料科学与工

程 
（0805） 

8 
博士 

8 
硕士 

0773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 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77302 材料学 1 1 

077303 材料加工工程 8 7 

0775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0812） 

10 
博士 

10 
硕士 

0775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 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775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9 7 

0775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8 4 

0776 
环境科学与工

程 
（0830） 

8 
博士 

8 
硕士 

077601 环境科学 8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77602 环境工程 2 1 

0777 生物医学工程 
（0831） 

9 
博士 

（2015 撤销） 

4 
硕士 

 
     （医学院）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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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778 基础医学 
（1001）  10 

硕士 

0778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8 

 医学院 

077802 免疫学  10 

077803 病原生物学  7 

0778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9 

077805 法医学  10 

077806 放射医学  10 

0779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1004） 

 11 
硕士 

0779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9 

 医学院 

0779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1 

0779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 

0779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1 

077905 卫生毒理学  11 

077906 军事预防医学  11 

0780 药学 
（1007）  11 

硕士 

078001 药物化学  11 

 医学院 

078002 药剂学  11 

078003 生药学  11 

078004 药物分析学  11 

0780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1 

078006 药理学  10 

0784 教育学 
（0401）  11 

硕士 078401 教育技术学 
（040110）  9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0785 体育学 
（0403）  11 

硕士 078501 运动人体科学 
（040302）  10  体育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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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8 工学 

0801 力学（可授工

学、理学学位） 
8 

博士 
8 

硕士 

080101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8 7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080102 固体力学 4 1 

080103 流体力学 8 1 

080104 工程力学 7 3 

0802 机械工程 8 
博士 

8 
硕士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8 1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中德学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8 5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5 1 

080204 车辆工程 7 4 
汽车学院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院 

汽车学院 
中德学院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院 
0802Z1 工业工程 （2012 自设） （2012 自设）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0803 光学工程  
9 

硕士 
（2016 撤销） 

080300 光学工程  9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

程（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8 
博士 

8 
硕士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 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 1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8 7 

0807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 
 

博二 
10 
硕士 

080701 工程热物理  1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3 1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9 4 汽车学院 汽车学院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10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080705 制冷及低温工程  9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10 



 

11 

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808 电气工程  10 
硕士 

080801 电机与电器  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 
080803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10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3 
080805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10 

0809 
电子科学与技

术（可授工学、

理学学位） 
 

11 
硕士 

（2016 撤销） 

080901 物理电子学  1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2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9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1 

0810 信息与通信工

程  10 
硕士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德学院 

0811 控制科学与工

程 
9 

博士 
9 

硕士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 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德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9 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9 7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5 4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9 9 
99J2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017 自设) (2017 自设)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2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可授工

学、理学学位） 

10 
博士 

10 
硕士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 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9 7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8 4 

0813 建筑学 7 ; T 
博士 

7 ; T 
硕士 

081301 建筑历史与理论 3 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081302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1 1 

081303 建筑技术科学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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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814 土木工程 7 
博士 

7 
硕士 

081401 岩土工程 2 1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1 1 

081403 市政工程 1 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

工程 7 3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 1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4 3 

0815 水利工程  10 
硕士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8 

 土木工程学院 
081502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10 
081503 水工结构工程  8 
081504 水利水电工程  10 
081505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9 

0816 测绘科学与技

术 
9 

博士 
9 

硕士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7 2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9 8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9 5 

0817 化学工程与技

术  
11 
硕士 

（2016 撤销） 

081701 化学工程  11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11 
081703 生物化工  11 
081704 应用化学  7 
081705 工业催化  11 

0818 地质资源与地

质工程 
 

博二 
10 
硕士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9 
 

土木工程学院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10 
081803 地质工程 9 2 土木工程学院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7 
博士 

7 
硕士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3 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7 7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7 4 

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7 7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院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院 
99J3 城市交通 (2017 增设) (2017 增设)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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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825 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  11 
硕士 

082501 飞行器设计  11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082502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11 
082503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11 
082504 人机与环境工程  11 

0828 农业工程  硕二 
（2016 撤销） 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0 

环境科学与工

程（可授工学、

理学、农学学

位） 

8 
博士 

8 
硕士 

083001 环境科学 8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3002 环境工程 2 1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可授工学、

理学、医学学

位） 

9 
博士 

（2015 撤销） 

4 
硕士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9 4 （医学院） 医学院 

0833 城乡规划学 T 
博士 

T 
硕士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城市规划与设计 
（原 081303）】 

1 1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0834 
风景园林学

（可授工学、

农学学位） 

T 
博士 

T 
硕士 083400 

风景园林学 
【景观规划设计 
（原 081320）】 

T 
（2005 自设） 

T 
（2005 自设）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0835 软件工程 T 
博士 

T 
硕士 083500 软件工程 T T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 

0871 
管理科学与工

程 
（1201） 

7 
博士 

7 
硕士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0872 设计学 
（1305） 

（2015 年） 
博士 

T 
硕士     设计创意学院 设计创意学院 

09 农学 0971 
环境科学与工

程 
（0830） 

8 
博士 

8 
硕士 

097101 环境科学 8 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97102 环境工程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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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0973 风景园林学 
（0834） 

T 
博士 

T 
硕士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 医学 

1001 
基础医学（可

授医学、理学

学位） 
 10 

硕士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8 

 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10 
100103 病原生物学  7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9 
100105 法医学  10 
100106 放射医学  10 
100107 航空、航天与航海医学  10 

1002 临床医学 11 
博士 

10 
硕士 

100201 内科学 10 3 

医学院 医学院 

100202 儿科学 11 9 
100203 老年医学 11 10 
100204 神经病学 11 10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1 6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1 7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1 5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1 9 
100209 护理学 （2012 撤销） （2012 撤销） 
100210 外科学 9 7 
100211 妇产科学 11 9 
100212 眼科学 11 8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11 8 
100214 肿瘤学 11 7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1 10 
100216 运动医学 11 10 
100217 麻醉学 11 10 
100218 急诊医学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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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1003 口腔医学 11 
博士 

10 
硕士 

100301 口腔基础医学 11 9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10 6 

1004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可授

医学、理学学

位） 

 11 
硕士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9 

 医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1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1 
100405 卫生毒理学  11 
100406 军事预防医学  11 

1005 中医学  
11 
硕士 

（2016 撤销）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11 

 （医学院）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11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11 
100504 方剂学  11 
100505 中医诊断学  1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8 
100507 中医外科学  11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11 
100509 中医妇科学  11 
100510 中医儿科学  11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11 
100512 针灸推拿学  11 
100513 民族医学  11 

1007 药学（可授医

学、理学学位）  11 
硕士 

100701 药物化学  11 

 医学院 

100702 药剂学  11 
100703 生药学  11 
100704 药物分析学  11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1 
100706 药理学  10 

1072 生物医学工程 
（0831） 

9 
博士 

（2015 撤销） 

4 
硕士     （医学院）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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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31 家（29 个学院、1 部、1 院）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代码 名称 博士学位 

授权批次 
硕士学位 
授权批次 

博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硕士招生培养单位 
（原培养单位） 

1073 体育学 
（0403）  11 

硕士 107301 运动人体科学 
（040302）  10  体育教学部 

1074 公共管理 
（1204）  11 

硕士 107401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20402）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 管理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

程（可授管理

学、工学学位） 

7 
博士 

7 
硕士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3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德学院 

1202 工商管理 10 
博士 

10 
硕士 

120201 会计学 10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9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德学院 

120203 旅游管理 10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7 4 
99J1 知识产权 (2017 自设) (2017 自设)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1204 公共管理  11 
硕士 

120401 行政管理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可授管理学、医学学位）  11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可授管理

学、教育学学位）  9 

120404 社会保障  9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8 

1205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硕二 
（2015 撤销） 120502 情报学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 艺术学 1305 
设计学（可授

艺术学、工学

学位） 

（2015 年） 
博士 

T 
硕士 130500 

设计学 
【设计艺术学 
（原 050404）】 

（2015 增设） 8 设计创意学院 
设计创意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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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和培养研究生专业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27 家（26 个学院、1 院） 

序号 学位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层次 批准年份 领域代码 领域 招生培养单位 

1 025100 金融 硕士 20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025200 应用统计 硕士 2010   （2014 撤销） 
（原培养单位：数学科学学院） 

2 035100 法律 硕士 2007   法学院 

3 045100 教育 硕士 2014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4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 2014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5 055100 翻译 硕士 2007   外国语学院 

6 085100 建筑学 硕士 199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 085300 城市规划 硕士 2011   

8 095300 风景园林 硕士 2005   

9 105400 护理 硕士 2014   医学院 

10 125100 工商管理 
硕士 1994 125101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 2002 125102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11 125200 公共管理 硕士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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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和培养研究生专业目录及招生培养单位 
共 27 家（26 个学院、1 院） 

序号 学位类别代码 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层次 批准年份 领域代码 领域 招生培养单位 

12 125300 会计 硕士 2010 
  

13 125600 工程管理 硕士 2010 
  

14 135100 艺术 硕士 2009 

135101 音乐 艺术与传媒学院 

135108 艺术设计 

艺术与传媒学院 
设计创意学院 
人文学院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15 085200 工程 

硕士 1997  （21 个领域） （见附表 2-2） 

博士 2011 

085271 电子与信息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085272 能源与环保 
汽车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6 105100 临床医学 
硕士 2000  （19 个领域） 

医学院 
（见附表 2-3） 

博士 2009  （17 个领域） 

17 105200 口腔医学 
硕士 2003   

口腔医学院 
博士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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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济大学授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领域名称及培养单位 
共 19 家（18 个学院，1 院） 

序号 领域代码 领域 培养单位 序号 领域代码 领域 培养单位 

1 085201 机械工程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中德学院 14 085215 测绘工程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2 085202 光学工程 （2018 年拟撤销）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085216 化学工程 （2018 年拟撤销）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3 085204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6 085217 地质工程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4 085205 冶金工程 （2018 年拟撤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5 085206 动力工程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汽车学院 
中德学院 

18 085227 农业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6 085207 电气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9 085229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7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20 085234 车辆工程 汽车学院 
中德学院 

8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21 085235 制药工程 （2018 年拟撤销） 
（医学院） 

9 085210 控制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德学院 22 085236 工业工程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10 085211 计算机技术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3 085237 工业设计工程 设计创意学院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11 085212 软件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24 085238 生物工程 （2014 年停招，2018 年拟撤销）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2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25 085239 项目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 085214 水利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26 085240 物流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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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济大学授予临床医学（博士、硕士）专业学位领域目录（医学院） 

序号 领域代码 领域 序号 领域代码 领域 

1 105101 内科学 11 105111 眼科学 

2 105102 儿科学 12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3 105103 老年医学 13 105113 肿瘤学 

4 105104 神经病学 14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5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5 105115 运动医学 

6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16 105116 麻醉学 

7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7 105117 急诊医学 

8 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8 105127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 

9 105109 外科学 19 105128 临床病理学（不授博士学位） 

10 105110 妇产科学    

 
 



附件四-1 

 

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审议报告书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名称  

会议时间  地点  

委员人数  实到委员人数  缺席委员人数  

出席委员名单  

缺席委员名单  

     
本次申请学位人数共      名，其中： 
 

博士       名； 
 
硕士       名：包含学术学位      名（其中 同等学力    名）， 
 

                      专业学位      名（其中 同等学力    名）。 
 

--------------------------------------- 
 
    经本次学位评定分委会会议审议表决： 
 

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名，其中未全票（到会委员）通过的      名。 
 
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名，其中未全票（到会委员）通过的      名。 

 
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名，不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名。 
 

    详细名单及相关情况附后。 
 

以上内容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秘书（签名）：                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附件四-2 

 

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记录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会议时间  地点  

全体委员人数  实到委员人数  缺席委员人数  

 

秘书（签名）：                      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注：分委员会秘书负责详细记录分委员会会议过程、主要议题、讨论和表决结果。 



附件四-3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授予博士学位汇总表 

 
                                                 （共      名） 

序 

号 
学号 姓名 

学科 

专业 

学科 

门类 
导师 论文题目 

盲审抽检 

答辩 

日期 

分委会表决情况 

委员 

人数 

投票 

人数 

同意 

票数 

反对 

票数 

弃权 

票数 

表决 

结果 
抽检 

日期 

抽中后 

送学位办 

日期 

1    
 

           

2    
 

           

3    
 

           

4    
 

           

5    
 

           

6    
 

           

7    
 

           

注：1.抽检日期为学位论文网上抽检时系统自动记录的登陆日期； 2.抽中后送审日期为学位论文送至校学位办日期； 3.可加页。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四-4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授予硕士学位汇总表 

 
                                           （学术学位共       名） 

序 

号 
学号 姓名 

学科 

专业 

学科 

门类 
导师 论文题目 

盲审抽检评议 

答辩 

日期 

分委会表决情况 

委员

人数 

投票 

人数 

同意 

票数 

反对 

票数 

弃权 

票数 

表决 

结果 
抽检 

日期 

抽中后 

送学位办 

日期 

1    
 

           

2    
 

           

3    
 

           

4    
 

           

5    
 

           

6    
 

           

7    
 

           

注：1.抽检日期为学位论文网上抽检时系统自动记录的登陆日期； 2.抽中后送审日期为学位论文送至校学位办日期； 3.可加页。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四-5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授予硕士学位汇总表 

                                            
（专业学位共       名） 

序 

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位 

专业 

领域 
导师 论文题目 

盲审抽检评议 

答辩 

日期 

分委会表决情况 

委员

人数 

投票 

人数 

同意 

票数 

反对 

票数 

弃权 

票数 

表决 

结果 
抽检 

日期 

抽中后 

送学位办 

日期 

1    
 

           

2    
 

           

3    
 

           

4    
 

           

5    
 

           

6    
 

           

7    
 

           

注：1.抽检日期为学位论文网上抽检时系统自动记录的登陆日期； 2.抽中后送审日期为学位论文送至校学位办日期； 3.可加页。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学历教育博士学位信息登记表 

个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政治面貌  

国家或地区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攻读本学位前户口所在省市  

学业

和 

学位

授予

信息 

学号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自设专业代码  

入学年月  考生号  

学习方式  攻读类型  

导师姓名  毕业年月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  论文选题来源  

前置

学位

信息 

前置学位  前置学位一级学科  

前置学位授予年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获学

位后

去向

信息 

去向  工作性质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单位省市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信息登记表 

个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政治面貌  

国家或地区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学业

和 

学位

授予

信息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申请学位年月  导师姓名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  论文选题来源  

前置

学位

信息 

前置学位  前置学位一级学科  

前置学位授予年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同等

学力

人员

工作

信息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性质  

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行政职务级别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博士专业学位信息登记表 

个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政治面貌  

国家或地区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攻读本学位前户口所在省市  

学业

和 

学位

授予

信息 

学号  

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领域  

入学年月  考生号  

学习方式  攻读类型  

导师姓名  毕业年月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  论文选题来源  

前置

学位

信息 

前置学位  前置学位一级学科  

前置学位授予年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获学

位后

去向

信息 

去向  工作性质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单位省市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学历教育硕士学位信息登记表 

个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政治面貌  

国家或地区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攻读本学位前户口所在省市  

学业

和学

位授

予信

息 

学号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自设专业代码  

入学年月  考生号  

考试方式  学习方式  

导师姓名  毕业年月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  论文选题来源  

前置

学位

信息 

前置学位  前置学历  

前置学位授予年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获学

位后

去向

信息 

去向  工作性质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单位省市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信息登记表 

个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政治面貌  

国家或地区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学业

和学

位授

予信

息 

学位类别  申请学位学生类别  

申请学位年月  专业代码  

考生号  综合考试合格编号  

导师姓名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  论文选题来源  

前置

学位

信息 

前置学位  

前置学位授予年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同等

学力

人员

工作

信息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性质  

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行政职务级别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硕士专业学位信息登记表 

个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政治面貌  

国家或地区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攻读本学位前户口所在省市  

学业

和学

位授

予信

息 

学号  入学年月  

专业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领域  

考生号  考试方式  

综合考试合格编号  

导师姓名  毕业年月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  论文选题来源  

前置

学位

信息 

前置学位  前置学历  

前置学位授予年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获学

位后

去向

信息 

去向  工作性质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单位省市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博士学位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学      号                               

          所 在 院 系                    

          学科门类或 
             专 业 学 位                                

          学 科 或  
          专 业 领 域                    

          指 导 教 师                    

       副指导教师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制（2018 年） 



 

 

 

填表说明 

 
 

一、认真填写本表内容，如不够填写，可另加附页。 

二、用蓝黑色水笔填写或打印本表内容。 

三、本表封面“学科门类”：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填写此项。 

学术学位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

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九大门类。 

“专业学位”：申请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工程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填

写此项。 

四、本表封面“学科”：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规定的一

级或二级学科填写此项。 

“专业领域”：申请临床医学、工程等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填写此项。 

五、若副指导教师为校外，在封面“副指导教师”姓名后注明“校

外”。 

六、本表第八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栏中，按申请人学科专业

所属的学科门类或专业领域对应的专业学位名称填写。 

例如： 在学术型工学门类的学科获得博士学位者，填写“同意授予 工

学 博士学位”；在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获得博士学位者，填写“同意授予 临

床医学 博士学位”。 

七、挂靠学院负责将本表、学位证书复印件、学位论文评阅书、学位

论文一并送校档案馆存档。 

八、挂靠学院负责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表决票在本院系存档。 



 1 

一、个人简介 

姓名[中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近期正面免冠彩色 

二寸：45*35mm 

注：与粘贴在学位证书上 

    的照片一致 

姓名拼音[注1]  民族  政治面貌  

出生地 
      省（市） 

      市（县） 

博士入学前 

户口所在地 

               省（市） 

               市（县） 

身份证号[注 2]                   

国际学生护照号  国籍  

攻读类型 公开招考[  ]；  硕博连读[  ]；  本科直博[  ]；  学位型博士[  ] 

入学时间  学习方式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 

主要学习和 

工作经历 

（从高中开始）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学生或职务 

   

   

   

   

   

   

在学期间 

奖惩情况 
 

本专科 

阶段情况 

        年     月     日 毕业于                       （大学、学院、学校） 

                   专业 本科/专科 毕业（结业、肄业），获         学士学位。 

硕士研究生 

阶段情况 

        年     月     日 毕业于                          （大学、学院） 

                            专业毕业（结业、肄业），获           硕士学位。 

注 1： 中国学生填写姓名拼音；留学生填写英文姓名。 

注 2： 港、澳、台地区学生填写当地居民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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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成绩单 

 

附《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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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著发表情况 
（限填 5篇，只计署名单位同济大学，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总计篇数：          其中：SCI：          SSCI：          EI：          CSSCI：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发表 

时间 

刊物名称 

出版单位 
作者姓名 

检索情况 

或 ISSN 

或 ISBN 

1      

2      

3      

4      

5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其他科研成果（限填 3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得 

时间 
颁奖部门 等级 

本人 

排名 

获奖证书号 

或专利号 

1       

2       

3       

注： 1. 检索情况： 若论文被 SCI、SSCI、EI、CSSCI 检索，只填写论文检索情况。 

2. ISSN： 如，ISSN 1000-4203 。 

3. ISBN： 如，ISBN 7-302-03778-7 。 

4. 专利号： 已被授权的“发明专利号”，以“ZL”开头。 

 

本人承诺： 所填信息真实准确无误，若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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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学期间总结 

申请人在专业知识、科研工作、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方面总结（限 500字）：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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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教师意见 

对申请人的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外语程度、治学态度的综合评语； 对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写出详细

评阅意见，并指出是否同意进行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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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教师意见（续）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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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评阅情况和答辩审核 

学位论文送审评阅情况汇总 

论文评阅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评阅书 
共送审份数  其中隐名评阅书 

送审份数  评阅书共 
收回份数  

论文评阅 

意见 
同意答辩      人，不同意答辩      人。  其中隐名评阅同意答辩      人。 

学位论文 
题目  计划答辩

日期 年   月   日 

学

位

论

文

评

阅

人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学

位

论

文

答

辩

委

员

会

 

主席    

委员 

   

   

   

   

   

   

秘书    

学科委员会/专业学位教指委意见（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是否同意）：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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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决议内容： 

 

 

 

 

 

 

 

 

 

 

 

 

 

 

 

 

 

 

 

 

 

 

 

 

 

 

 

 

 

 

 

 

答辩委员会共        人，经表决，       人建议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根据《同济

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注]（在 □内划“√”）： 

□  建议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 

□ 申请人可在二年内修改论文，申请重新答辩一次。 

□ 建议不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注： 根据《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七条规定： 

1.申请人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票，选择 “建议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 

2.申请人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二以下（不含）同意票，选择 “申请人可在二年内

修改论文，申请重新答辩一次”； 

3.申请人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下（不含）同意票，选择 “建议不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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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共有委员             人， 
 
 
 
 
于             年         月        日召开会议，出席会议委员             人 ， 
 
 
 
 
经表决，             人同意授予申请人博士学位。 
 
 
 
 
    根据《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注] 

 

 

 

同意授予                       博士学位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注：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事项应通过会议进行。会议必须有委员会委员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

会议的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为通过，不能采用通讯、委托投票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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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 

 

附《同济大学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申请硕士学位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学      号                               

          所 在 院 系                    

          学科门类或 

             专 业 学 位                                

 

          学 科 或  

          专 业 领 域                    

          指 导 教 师                    

       副指导教师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制（2018 年） 



  

 
填表说明  

 
 
    一、认真填写本表内容，如不够填写，可另加附页。 

    二、用蓝黑色水笔填写或打印本表内容。 

三、本表封面 “学科门类” ：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填写此项。 

学术学位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

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大门类。 

“专业学位” ： 申请专业学位研究生填写此项。 

专业学位： 金融、应用统计、法律、翻译、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

风景园林、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工程管理、

艺术、教育、护理、汉语国际教育。 

四、本表封面 “学科” ：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规定的一

级或二级学科填写。 

“专业领域” ：申请工程、翻译、临床医学、工商管理、艺术等专业学

位的研究生填写此项。 

五、若副指导教师为校外 ，在封面 “副指导教师” 姓名后注明 “校

外” 。 

六、本表第八项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 栏中，按申请人学科专业

所属学科门类或专业领域对应的专业学位名称填写。 

例如：在学术型工学门类的学科获得硕士学位者，填写 “同意授予 工

学 硕士学位” ；在工程专业学位获得硕士学位者，填写 “同意授予 工程 

硕士学位” 。 

    七、挂靠院系负责将本表、学位证书复印件、学位论文评阅书、学位

论文一并送校档案馆存档。 

八、挂靠院系负责将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表决票在本院系存档。



1 

一、个人简介 

姓名[中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近期正面免冠彩色 

二寸：45*35mm 
注：与粘贴在学位证书上 

    的照片一致 

姓名拼音[注1]  民族  政治面貌  

出生地 
            省（市） 

            市（县） 

研究生入学前 

户口所在地             

省（市）           

市（县） 

身份证号[注2]                   

国际学生护照号  国籍  

入学时间  学习方式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 

主要学习和 

工作经历 

(从高中开始)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学生或职务 

   

   

   

   

   

   

   

在学期间 

奖惩情况 

 

 

 

本专科 

阶段情况 

        年   月    日 毕业于                           （大学、学院、学校） 

                    专业 本科/专科 毕业（结业、肄业），获         学士学位。 

注 1： 中国学生填写姓名拼音；留学生填写英文姓名。 

注 2： 港、澳、台地区学生填写当地居民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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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成绩单 

 

附《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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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著发表情况 
（限填 5篇，只计署名单位同济大学，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总计篇数：              其中：SCI：              EI：              CSSCI：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发表 

时间 

刊物名称 

出版单位 
作者姓名 

检索情况 

或 ISSN 

或 ISBN 

1      

2      

3      

4      

5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其他科研成果（限填 3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得 

时间 
颁奖部门 等级 

本人 

排名 

获奖证书号 

或专利号 

1       

2       

3       

注： 1. 检索情况： 若论文被 SCI、SSCI、EI、CSSCI 检索，只填写论文检索情况。 

2. ISSN： 如，ISSN 1000-4203 。 

3. ISBN： 如，ISBN 7-302-03778-7 。 

4. 专利号： 已被授权的“发明专利号”，以“ZL”开头。 

 

本人承诺： 所填信息真实准确无误，若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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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学期间总结 

申请人在专业知识、科研工作、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方面总结：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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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教师意见 

对申请人的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外语程度、治学态度的综合评语； 对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写出详细

评阅意见，并指出是否同意进行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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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教师意见（续）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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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评阅情况和答辩审核 

学位论文送审评阅情况汇总 

论文评阅 
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评阅书 
共送审份数  其中隐名评阅书 

送审份数  评阅书 
共收回份数  

论文评阅 
意见 同意答辩      人，不同意答辩      人。 其中隐名评阅同意答辩      人。 

学位论文 
题目  计划答辩

日期 年   月   日 

学

位

论
文
评
阅
人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学

位

论

文

答

辩

委

员

会 

主席    

委员 

   

   

   

   

   

秘书    

学科委员会/专业学位教指委意见（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是否同意）：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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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决议内容： 

 

 

 

 

 

 

 

 

 

 

 

 

 

 

 

 

 

 

 

 

 

 

答辩委员会共       人，经表决，      人建议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根据《同济大

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注]（在 □ 内划 “√” ）：  

□ 建议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 

□ 申请人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申请重新答辩一次。 

□ 建议不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注：根据《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一条规定： 

1.申请人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票，选择 “建议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 

2.申请人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二以下（不含）同意票，选择 “申

请人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申请重新答辩一次”； 

3.申请人获得全体答辩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下（不含）同意票，选择“建议不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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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共有委员             人， 

 

于             年         月        日召开会议，出席会议委员            人 ， 

 

经表决，        人同意授予申请人硕士学位。 

 

根据《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注] 

 

 

  同意授予                           硕士学位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注：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事项应通过会议进行。会议必须有委员会委员三分之二（含）以上

出席。会议的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为通过，不能采用通讯、

委托投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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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 

 

附《同济大学关于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 

 

 

 

 

 

 

 

 

 

 

 

 

 

 

 

 

 

 

 

 

 

 

 

 

 

 

 

 

 

 

 



附件五 
 

2018年学位申请及学位授予审核审批程序  

时间 项目 院系教务员 学位申请人 

申请学位研究生

在答辩前 2 个月

内； 
 
申请博士、硕士学

位研究生在 3 月

20 日、6 月 20 日、

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前。 

（一）学位论文 
“双盲” 抽检 

1.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网上抽检并将被抽中论

文及上海市学位论文 “双盲” 检查简况表》（简

称《“双盲” 简况表》）送至校学位办； 
2.检查学位申请人的 “双盲” 抽检结果打印页 

1.所有研究生直接在 “系统” 
中申请盲审，导师审核； 
2.若被抽中，答辩前规定时间内

将学位论文及填写好的《“双盲” 
简况表》交至教务员。 

（二）学位论文 
答辩 

指导答辩秘书做好答辩工作，完整填写 “研究

生信息系统”（简称 “系统”）中答辩相关信息。 

1.到教务员处领取《学位审批

表》，认真填写完整； 
2.认真填写并核对 “系统” 中
学位相关信息。 

（三）填写并打印

《学位信息登记

表》 

审核所有学位申请人在 “系统” 中的信息录入

情况。 

所有学位申请人在 “系统” 中
录入申请学位基本信息，打印

并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3 月 20 日—31 日 
 

6 月 20 日—30 日 
 

9 月 20 日—30 日 
 

12月20日—31日 

（四）提交学位 
申请材料 

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所有申请学位人员

的学位申请材料。 

向教务员提交以下个人材料： 
1.学位审批表； 
2.学术成果复印件及 SCI/EI 检
索证明； 
3.学位信息登记表； 
4.学位论文（博士 3 本，硕士 2
本）。 

（五）分委员会 
上报学位申请材料 

学位秘书向校学位办提供以下材料： 
1.分委员会学位审议报告书； 
2.分委员会会议记录； 
3.分委员会审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汇总表 
（电子版及打印版）； 
4.申请人材料（信息登记表、博士 SCI/EI 检索

证明及学术成果（首页）复印件）； 
5.博士学位论文 1 本。 

 

3 月 31 日，6 月 30 日，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   （六）学位办审核备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 

博士、硕士学位备案日

后 20-30 天 

（七）学位材料

发放 

到学位办领取以下材料： 
1.学位证书； 
2.《同济大学关于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决定》 
（简称《授予学位决定》）。 

到院系教务员处领取个人学

位证书。 

（八）学位获得

者人事归档材料 
将《授予学位决定》放入学位获得者个人人

事档案。  

（九）存档 

存入校档案馆材料： 
1.学位审批表； 
2.学位证书（中英文）复印件； 
3.学位论文 1 本（纸质版和电子版）； 
4.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 
 
存入学位分委会挂靠学院材料： 
1.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 
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表决票； 
3.同济大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汇总表。 
 
存入所在学院材料： 
学位论文 1 本。 

  

 



 

附件六 

 

同济大学 
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标准及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 
同济研〔2017〕81 号（2017 年 7 月 4 日校第十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审

核的自主权，进一步提高学院培养研究生的整体管理水平和能力，促进导师和研究

生逐步建立论文自信心和质量的把控力，促进导师和研究生扎扎实实做学问、多出

高水平成果，为研究生潜心研究创造良好氛围，逐步实施多元化的学位申请标准，

现制订我校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标准及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成果的规定（简称“学位标

准及规定”）。 

二、学位标准及规定应符合研究生教育规律和我校发展规划，按照学科专业特

点制订。 

三、各学科学位标准及规定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订，学校不做统一要求。各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及规定须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根据学科专业发展情况及时修订或调整学位标准及规定。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于每年 3 月将修订的学位标准及规定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备案。 

四、学位标准及规定必须在当年入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中体现。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应对外正式公布学位标准及规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研究生申请学位时应以

研究生入学当年学位标准及规定和培养方案要求进行审核。 

五、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入学的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求按照入学当年

规定执行。本规定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七 

 

关于学位证照片拍摄及格式的说明 
 

所有研究生必须参加研究生院统一组织的拍摄（一般在本部瑞安楼或嘉定校

区 F 楼），或自行前往上海新华图片社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中心（虹口区虬江支路

181 号 2108 室）拍摄学位证照片。拍摄成功后，登录新华图片社网站

http://www.shtxcj.com，下载照片电子版，自行冲洗后粘贴在《学位审批表》。如

有问题，电话 021-36521351，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6:30（法定节假日休

息）。 

学位证照片主要用于 “学位证” 及 “学位审批表” 。 

《学位审批表》、“学位证” 及 “毕业证” 3 者的照片必须一致。 

《学位审批表》上照片由研究生本人粘贴； “学位证” 上照片由校学位办打印。 

具体照片格式如下： 

1. 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小 2 寸（像素高 567*宽 390，约 45mm*35mm)照片，

应着有白色或浅色系服装。 

2. 约 40K ，格式： jpg 。 

3. 照片应保持清洁，不能有折痕和污迹。 

4. 背景为单一蓝色。 

5. 表情中性，嘴唇闭合。 

6. 眼晴应直视镜头，清楚可见，不能被头发和眼镜架遮住。 

7. 照片必须由数码相机拍摄，且纸质照片须有背胶（可用双面胶自制）。 

     照片格式： 

 

    

 

 

 

 

                                                        

 

头顶距离 5mm 

脸颊宽度：18mm 左右 

打印宽度：35mm 

打印高度：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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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同济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管理暂行规定 

（2006 年 5 月 25 日同济大学第八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为规范我校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的保密管理工作，满足国家有关

保密工作的要求，确保非涉密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推广，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学位授予与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

制订本暂行规定。 

    第一条  涉密学位论文 

    （一）国家规定的保密专业的学位论文。 

    （二）由国家立项资助，且研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学位论文。 

    （三）论文背景为企业资助的重大项目,且撰写过程确实无法回避保密数据，

按资助企业要求需要保密的论文。 

    第二条 保密期限 

    （一）第一条第 1、2 款涉密学位论文保密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二）第一条第 3 款涉密学位论文保密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两年。 

    第三条 认定涉密学位论文的程序 

    （一）涉密论文必须在论文开题前，由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根据论文产生的

背景情况，提出认定涉密学位论文及保密期限的申请，并填写《同济大学认定涉

密学位论文审批表》（简称《定密审批表》）（见附件一），报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 

    （二）学科专业委员会根据学位论文涉及的课题来源及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承

担涉密科研任务的情况对涉密论文进行审核，并经所在院系负责人审批后，将《定

密审批表》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三）变更涉密学位论文保密期限，研究生本人须填写《同济大学涉密学位

论文变更保密期限审批表》（简称《变更期限审批表》）（见附件二），报学科专业

委员会审核，并经所在院系负责人审批后，将《变更期限审批表》报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四条  涉密学位论文的管理规定 

    （一）有关院系就涉密的学位论文在开题、制作、评阅、答辩、归档实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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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保密管理。 

    （二）开题时未进行涉密认定的学位论文，原则上将不作为涉密学位论文管

理。 

    （三）涉密学位论文必须在封面右上角标明保密和保密期限，如“保密★2 年”。

电子版论文需在首页有标识。 

    （四）有关院系集中将涉及军工保密的论文原件及《定密审批表》送交校军

工保密办公室保存，将其它涉密论文原件及《定密审批表》送交学校档案馆保存，

复制件及论文电子版由学院按照我校有关涉密载体管理规定保存和使用。档案馆

对保密期间的涉密论文不提供公共服务。 

    （五） 送交后剩余的涉密学位论文复制件、电子文档及相关材料，未通过答

辩的涉密学位论文及相关材料，由研究生导师负责销毁或交院系处理。确须留存

的由导师负责按我校有关涉密载体管理规定保管。 

    第五条  涉密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的有关规定 

    （一） 涉密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博士学位）、论文评阅、论文答辩中，聘

请的专家必须具备涉密人员资格。聘请外单位专家需由其所在单位保密部门出具

涉密人员资格证明，并且聘请院系与其签订保密协议书，填写《同济大学涉密学

位论文评阅答辩聘请评审专家审查表》（附件三），报学科专业委员会、所在院系

审批。特殊情况可不聘请校外专家。 

    （二）涉密学位论文申请学位时，对于开题、预答辩（申请博士学位）、论文

评阅、论文答辩及学位审核等各个环节，均需进行保密管理，严格执行有关保密

管理的各项要求。 

    （三）送审的涉密学位论文必须进行编号、登记，并采取符合保密要求的方

式进行送审，审后要及时收回。 

    第六条 本暂行办法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表 1：《同济大学认定涉密学位论文审批表》 

    附表 2：《同济大学涉密学位论文变更保密期限审批表》 

    附表 3：《同济大学涉密学位论文答辩聘请评审专家审查表》 



 

附表 1 
 

  同济大学认定涉密学位论文审批表 

姓名  学号  入学时间  

学科专业  申请学位  

论文题目  

所在院系  

拟定保密期限  
定密理由及依据：  
   □ 学位论文产生的背景为涉及国家秘密的科研项目或课题，论文包含全部或核心部分涉密

内容。 
      涉密项目名称： 
      涉密项目编号： 
      涉密项目主管单位： 
      涉密项目密级和保密期限： 
   □ 学位论文产生的背景为企业资助的重大项目，论文内容包含项目全部或核心部分保密数

据。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保密期限：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校军工保密办公室备案：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校档案馆备案：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 本表一式三份： 一份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一份院系档案馆备案； 一份随

论文原件通过答辩后，涉及军工的送交校军工保密办公室备案，其余的送交校档案馆备案。      



 

附表 2 
 

同济大学涉密学位论文变更保密期限审批表 

姓名  学号  入学时间  

学科专业  申请学位  

论文题目  

所在院系  

原拟定保密期限  
变更内容     变更期限：                    □ 解密（转为公开） 

变更理由：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校军工保密办公室备案：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校档案馆备案：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一份院系档案馆备案；一份随论文

原件通过答辩后，涉及军工的送交校军工保密办公室备案，其余的送交校档案馆备案。 



 

附表 3 
 

同济大学涉密学位论文评阅答辩聘请评审专家审查表 

姓名  学号  入学时间  

学科专业  申请学位  

论文题目  

所在院系  

拟定保密期限  

 姓名 职称 是否 
博导 

是否有涉密 
人员资格 单位 

论文预评审 
拟聘专家 

     

     

     

论文评阅 
拟聘专家 

     

     

     

     

     

     

     

论文答辩 
委员会 
拟聘专家 

     

     

     

     

     

     

     

     

学科专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 1.附校外专家所在单位出具的涉密人员资格证明和我校院系与校外专家签定的保密协议书。  
2.若涉及军工保密，此表一式三份，一份院系档案馆保存，一份军工保密办公室保存，一份随学位审批材料

送交校档案馆保存。 
3.若不涉及军工保密，此表一式二份，一份院系档案馆保存，一份随学位审批材料送交校档案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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